
玉溪市生态环境局澄江分局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项目2.

一、项目名称

生态环境监测运行经费

二、立项依据

根据澄室字〔2019〕51号中共澄江县委办公室、澄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玉溪市生态环境局澄江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我局负责生态环境质量的监测工作。另外，我局每年根据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及玉溪市生态环境局下发分环境监测方案并结合我市实际开展年度环境监测工作。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生态环境局澄江分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按照年度监测方案，每月完成入湖河道、调蓄带、南盘江、污水厂的监测工作；每月配合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完成抚仙湖加密监测工作；每季度完成饮用水源地的水质监测工作及农村环境质量监测工作，每季度开展一次功能区噪声监测工作。

五、项目实施内容

（一）项目实施解决当前突出、重要问题和受益主体                                                   

玉溪市生态环境局澄江分局生态环境监测站主要职责为按国家统一规定，对辖区水体、大气、声环境质量进行例行监测，收集、储存和整理环境监测数据资料。对辖区内各污染源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监督性监测或应急监测，建立污染源档案，为环境管理和环境执法及排污税申报、排污许可证制度实施及排污总量控制等提供监测依据。承担突发环境污染事件应急监测，参加县内污染事件调查，为环境污染事故的调查和环境污染纠纷的技术仲裁提供监测数据。
（二）项目前期工作和核心要素齐备，实施内容、实施步骤和时间节点明确

项目前期工作和核心要素齐备：玉溪市生态环境局澄江分局生态环境监测站核定编制12人，研究生学历1人，本科学历9人，专业涉及化学、环境科学、生态学、生物学等。拥有高级工程师资格4人，工程师资格5人。目前认证项目达4类67项，水和废水48项、环境空气和废气11项、噪声4项、生物4项。拥有监测仪器设备100余套，设备原值500余万元。具备监测主要生态环境指标的能力。
（三）项目发挥作用、产生效果和正向影响的可持续性

项目的实施可以确保澄江分局生态环境监测站的正常运行，保证监测设备每年进行检定，保证标准物质的购买和使用，最终确保监测数据的真、准、全。对辖区水体、大气、声环境质量进行例行监测，收集、储存和整理环境监测数据资料。对辖区内各污染源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监督性监测或应急监测，建立污染源档案，为环境管理和环境执法及排污税申报、排污许可证制度实施及排污总量控制等提供监测依据。承担突发环境污染事件应急监测，参加县内污染事件调查，为环境污染事故的调查和环境污染纠纷的技术仲裁提供监测数据。
六、资金安排情况

预算安排资金100,000.00元，具体是：

（一）药品、试剂、耗材费40,000.00元；

（二）日常委托监测费用60,00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每月开展一次抚仙湖44条主要入湖河道的水质监测工作；每月开展一次南盘江流域的水质监测工作；每月开展一次抚仙湖北岸调蓄带的水质监测工作；每季度开展一次饮用水源地的水质监测工作；每季度开展一次功能区的噪声监测工作；每年开展两次重点污染源的监督性监测工作；每年开展一次区域噪声的监测工作；开展酸雨监测工作；开展部省联合工作组安排的其他监测工作。

八、项目实施成效

每月按时完成水质监测，并根据监测数据发布监测简报及水质预警通报，为政府河长制的执行及入湖河道脱劣工作提供科学依据；完成污染源的监督性监测工作，为政府完成每年的总量减排目标责任书提供数据支撑。
